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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西西安安福福：：光光伏伏““体体检检””保保运运转转

核心阅读

平价之后，光伏行业受
到电价调整等政策性影响
更小，与此同时，将进一步
激活市场内生需求， 释放
行业高成长潜质。

□ 202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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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伏伏高高成成长长之之路路将将更更平平稳稳
■■本报记者 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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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需求景气 ”“龙头集中度提升 ”
“技术进步成本下降驱动光伏需求”“今年
基金持光伏市值走势高增”，这些是记者在
2020 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采访时听
到最多的表述。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国内 12 年光
伏补贴时代虽然结束， 但是光伏高成长之
路正在开启。 光伏发电在“十四五”初期具
备实现平价和低价的条件，提升技术、降低
成本是光伏发电行业长期努力的方向。 此
外，理顺政策后，将进一步激发光伏行业的
成长动力。

内部收益率有望超 8%

按照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
2020 年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名单，光伏
平价上网项目规模达 33.1 吉瓦， 同比增
124%，光伏平价项目远超市场预期，首次
超过 26 吉瓦的补贴竞价项目。

东吴证券一位不愿具名分析师表示，
从历史上看，光伏的成长性趋势更强，光伏
装机的需求驱动始于各国光伏扶持和补贴
政策的变化。 参考海外经验，平价到来，驱
动光伏装机暴增。2018 年国内“5·31 政策”
刺激下全产业链价格大跌， 组件低价刺激
海外需求爆发 ，2018 年海外装机 58GW，
同比增 24%，2019 年海外大部分地区已经
平价， 当年海外新增装机 85GW， 同比增
45.7%。 “从国内看，平价熨平政策周期，光
伏将开启高成长之路。 ”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光伏平价项目首
超竞价项目， 充分说明平价项目回报率已
具备吸引力。在三峡资本郑海军看来，随着
光伏行业技术不断提升， 成本不断下降，

2012 年-2019 年，中国光伏组件与系统价
格已分别下降了 58%与 65%。 无补贴情形
下，全国大部分地区光伏电站投资内部收
益率仍可达 6%-8%，甚至超过 8%，全国
大部分区域基本实现平价。 “目前，各大央
企、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扩大装
机需求，真实装机规模可能远超出大家的
预期。 ”

光伏行业“低估值、高增长”

远超预期的还有近两年光伏产业融资
环境。 记者梳理发现，2015 年，只有 43 家
光伏上市公司，今年光伏行业有 80 家上市
公司， 如果按照光伏业务占本公司 30%以
上计算，将有 100 多家上市光伏企业。尤其
是今年光伏资本市场表现可谓完美。 有统
计数据显示，中国光伏上市企业有 93 家出
现过涨停，今年 10 月 9 日最为疯狂，一个
交易日有数十家中国光伏上市企业涨停。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勃华坦言，早在三四年前，光伏行业在金
融界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听到光伏都
躲得远远的。现在已成为资本的“宠儿”，投

融资机构愿意投资光伏企业。“仅今年就有
13 家光伏企业上市， 光伏行业市值超过 2
万亿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现在上市的光
伏企业， 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电池和组件
企业，而是光伏设备企业、制造光伏专用设
备企业、 光伏专用材料企业等全产业链协
同发展。 ”

上述分析师认为，光伏行业总体上是
“低估值、高增长”。 从今年基金持光伏市
值走势来看“一路高歌”。去年基金持有光
伏股票不到 4%， 今年基金持股达 10%。
“基金偏好布局龙头企业， 比如基金持隆
基已达 18.2%。 ”

业内受访人士一致认为， 全球 178 个
国家已签订 《巴黎协定》，146 个国家设定
了可再生能源目标，各国均在逐步加大光
伏发电需求，在光伏全球需求处在上升通
道的情况下，光伏产业链“钱景”光明。 国
内光伏行业总体发展已日趋成熟，洗牌充
分 ，未来产业链发展将是龙头企业“强者
恒强”。

理顺政策关系助力全新发展

“强者恒强” 使得企业降低成本的优
势更为明显，如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
光伏发电都是十年来成本下降最快的电
源。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统计 ，2010-
2019 年， 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 82%，2019
年并网的光伏发电项目电价，2/5 低于并
网的最便宜的化石能源电价； 将于 2021
年并网的项目平均 PPA （电力采购协议）
为 3.9 美分/千瓦时，较最便宜的化石能源
低 1/5 以上，低于 12 亿千瓦煤电的燃料加
运行成本。

在业内人士看来， 我国光伏发电降低
成本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相对稳定发展的
市场规模， 能使光伏产品价格更贴近成本
和反映成本变化， 从而保障平价无补贴阶
段光伏发电项目收益预期度， 使市场持续
良性发展。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
心研究员时璟丽在会上发言指出， 测算并
预期 2021 年全国 26 个省份的集中式光伏
和分布式地面光伏可实现平价，其中 10 多
个省份可实现低价；17 个省份全额平价上
网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具有经济性， 如果
分布式光伏发电自用电量达到 20%， 则大
部分省份都具备经济性。

“对于无补贴平价增量项目，需要理顺
各类政策，如电价形成机制、全额保障性收
购制度、参与电力市场等之间的关系，尤其
是完全平价的初始阶段， 光伏发电新增项
目需要政策给予一定的保障小时数， 作为
优发电量， 执行燃煤基准价或者竞争配置
电价。 ”时璟丽在发言中提醒，有几个问题
需要重视，一是目前政策下，光伏发电平价
是对标燃煤发电基准价，燃煤发电自 2020
年开始实施“基准价+上下浮动”，部分地
区存在向下浮动可能性， 且可再生能源面
临被要求按浮动价后结算的压力。 二是无
补贴的新增项目部分电量参与电力市场，
意味着项目经济性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增加，但光伏发电由于白天出力特性，在竞
争性电力市场中具有优势， 其前提是公平
的电力市场竞争环境。此外，明年将全面推
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及交易， 结合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实施， 也将
对提升全面平价阶段光伏发电经济性、增
强其在电力市场中竞争力起到一定作用。

大郭村光伏发电
站是一座位于江西省
吉安市安福县甘洛乡
的大型山地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 20 兆瓦 ，年
发电量 2400 万度。 寒
冬时节， 天气阴冷，该
电站增加对光伏组件
的“体检”次数，确保电
站正常运转，巩固当地
脱贫成果。 图为 12 月
13 日，技术人员在检测
光伏组件。 人民图片

我国风电、太阳能
将迎“黄金十年”

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
化司司长李高 12 月 15 日表示，在“十
四五”“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大
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

近日， 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
出，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
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等 4 项
目标。

李高说，这一目标充分展现了中国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与决心。我国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实现快速
发展， 均居全球首位。 到 2030 年的风
电、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接近现有规模
的 3 倍，相当于美国目前全部发电装机
规模，超过了目前全球风电、光伏的装
机规模。这意味着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
电在过去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未来十年
仍要实现持续的高速发展。

他表示，新目标进一步明确了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是我国未来能源着力发
展的方向，释放了持续加快推动相关产
业发展的明确的、强有力的政策信号。

李高认为， 这对实现力争 2030 年
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愿景具有重要支撑
作用，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实现
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碳中和愿
景的信心。

他表示， 在 “十四五”“十五五”期
间，我国将持续优化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发展布局， 在继续推进集中式基地建
设的同时，全力支持分布式风电、光伏
发展，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大力发展海
上风电。 加强新能源发展政策协同，降
低新能源非技术成本， 充分保障推行
风电和光伏发电平价上网， 完善电价
形成机制。 推动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
生能源的新一代电力系统， 进一步提
升储能和调峰能力。 持续推动风电、太
阳能发电技术创新，提升全产业链技术
水平。 （高敬 成欣）

“十四五”陕西将加快
风光储氢多能融合建设

本报讯 日前通过的《中共陕西省
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提出，推动能源化工产业清洁
化高端化发展。

上述《建议》提出，调整优化煤电布
局，积极发展风电、光电、生物质发电，
加快陕北风光储氢多能融合示范基地
建设。 加强输气管网、储气库和电力基
础设施建设，扩大电力外送规模。 高水
平建设榆林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
区和延安综合能源基地，推进能源技术
融合创新和产业化示范，着力构建万亿
级能源化工产业集群，打造世界一流的
高端能源化工基地。

《建议》强调，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 健全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
系，完善绿色产业发展政策举措，推进
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加快资源循
环利用基地和园区绿色化改造。 健全自
然资源产权制度，推进自然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
偿，加强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和节
约利用。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以环境
容量定排污总量，推进排污权、用能权、
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 加快能
源消费和产业结构低碳化调整，大幅降
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 倡导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陈钊）

青岛将用十年时间
打造“东方氢岛”

本报讯 山东青岛 12 月 14 日发布
《青岛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2020-
2030 年）》（以下简称《规划 》），剑指打
造“东方氢岛”，提出在未来 10 年完善
氢能产业链体系，成为国内重要的氢能
产业基地，将青岛打造成国际知名的氢
能城市。

在发展目标方面，围绕建设国家氢
能与燃料电池示范区，逐步实现“东方
氢岛”的总体发展目标，将青岛打造成
为山东省氢能产业发展的 “两大高地”
之一。 在空间布局方面，谋划实施南部
氢能创新发展实验区、中部氢能技术创
新核心区和北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聚
集区“三区”协同发展。 在重点任务方
面，提出建设绿色 、智能 、高效能源体
系，推动“氢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全
方位打造氢能产业链，构建氢气供应运
输体系，加强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氢能行业示范及应用，推动氢能产业创
新发展等七项重点任务。

《规划》明确指出，到 2030 年，青岛
建成加氢站 50 座以上； 投入运营 30 条
以上氢燃料电池汽车公交专线， 累计推
广燃料电池汽车达到 8000 辆；建成燃料
电池轨道列车线 2 条以上； 氢气年消费
量超过 3 亿标准立方，培育超过 20 家规
模以上氢能相关企业，5家年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 10 亿元的氢能相关企业，氢能产
业年产值达到 500亿元。 （林海）

印发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合同示范文本，为“隔墙售电”开展进一步扫清障碍———

“隔墙售电”江苏破题
■■本报实习记者 韩逸飞

12 月 7 日，江苏能监办印发《江苏分
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及电网企业输配电服
务三方合同 （示范文本）》, 为推动江苏分
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规范化落地进一步扫
清了障碍。 在业内看来，这意味着“隔墙售
电”离现实又近了一步。

“隔墙售电”来了

所谓“隔墙售电”，就是允许分布式能源
项目通过配电网将电力直接销售给周边的能
源消费者，而不是必须先低价卖给电网，再由
用户从电网高价买回。 这一模式可以让能源
消费者成为“生产投资型消费者”。

从 3 年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
发 《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
的通知》和《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
易试点的补充通知》开始，“隔墙售电”一直
在艰难中推进。

去年以来， 作为先行地区的江苏先后
出台多项政策，以规范分布式发电市场，推
动“隔墙售电”加速落地。

“本次合同示范文本的发布，对购电方
（甲）、售电方（乙）以及电网经营企业（丙）
三个主体认定做了详细阐述和划分， 对三
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业
内人士分析称。

业内普遍认为， 伴随合同示范文本的

发布，让“隔墙售电”离现实更近一步，未来
即使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 分布式光伏等
清洁能源也有了更多元的营收渠道。

江苏润达智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董
事长邵建海认为， 合同示范文本的发布，
将进一步推动江苏特别是苏北地区的分
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隔墙售电”的落地将
大大提高屋顶资源的利用率和光伏发电
的消纳能力。

过网费核定是难题

合同示范文本明确了交易电价的计算
规则。根据合同示范文本，在交易电价和电
量方面， 购电方在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

电量的平段结算电度电价为 P1，在成交电
价 P 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支付
过网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即：P1=P+
过网费+政府基金及附加。

不过，有专家对此表示担忧，“‘隔墙售
电’仍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

中国能建华东电力设计院智慧能源室
主任吴俊宏指出， 过网费是分布式发电交
易常态化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过网
费与现有的电力交易体系输配电价核定方
式有关。目前来看，“隔墙售电”中如何考虑
电网资产利用情况以及输配电价中的交叉
补贴情况， 给出一个各方均认可的过网费
标准是一大难题。

另外， 分布式再生能源的发电具有不
确定性， 此次合同示范文本约定了低于
97%电量偏差违约处理责任条款， 因此在
实际执行中， 将更加考验交易双方的技术
能力。 “电力交易强调的是供需量的匹配，
无论是长协月合同的分解， 还是鼓励带曲
线交易。交易供需匹配的问题，是一定要解
决的。 ”吴俊宏明确表示。

邵建海认为，“隔墙售电”的实施流程
还需要细化， 具体操作办法依据不足，在
交易电价的制定方面需要仔细斟酌，要做
到让各交易方都满意比较难 。 “‘隔墙售
电’涉及多方交易，合同条款的制定复杂，
易产生纠纷；而在收益保障上 ，由于能源

消费方增多，增加了项目投资回收的复杂
度，再考虑到将来的绿证交易 ，进一步增
加执行难度。 ”

试点摸索相关经验

然而，这些难题并非无解。
邵建海告诉记者， 梳理江苏近年来发

布的相关政策可以发现，江苏推动“隔墙售
电”不遗余力。政策先后明确了参与分布式
发电市场化交易的市场主体、 参与交易的
分布式发电项目的规模， 公布了七个试点
及规模容量要求，并且对“倒卖路条”等形
式的股权变更出台了严格的限制性要求。

业内人士建议，当前，可以根据现有政
策指导方案， 推动江苏省各地供电企业加
快出具细则操作流程，便于进行申报操作。
另外，建议过网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金额
的核定要市场化， 保证最终交易电价能够
激发投资人的积极性。

在吴俊宏看来， 想要真正解决分布式
发电市场交易的问题， 就要进一步研究过
网费机制、 供需平衡机制等问题， 为江苏
“隔墙售电” 打下坚实理论基础和实践基
础；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开展省内试点，切
实通过省内试点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积累
相关经验，为“隔墙售电”大规模推广提供
可复制、可借鉴经验。

核心阅读

过网费与现有的电力
交易体系输配电价核定方
式有关。 目前来看，“隔墙
售电” 中如何考虑电网资
产利用情况以及输配电价
中的交叉补贴情况， 给出
一个各方均认可的过网费
标准是一大难题。


